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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令停止违法行为/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
（文    号）
当事人：
公民
姓名：  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年龄：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
    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人或其他组织
名称：     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姓名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
    单位住所（经营场所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查，你（单位）                 的行为，违反了（法律依据名称及条、款、项具体内容） 的规定，以上事实，有（列举证据形式、阐述证据所要证明的内容）等为证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（法律依据名称及条、款、项具体内容）的规定，现责令你（单位）：
立即停止违法行为。
立即改正违法行为。
在     年   月   日前改正违法行为，改正内容和要求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如你（单位）不服本通知，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六十日 内向         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         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执法主体全称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  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受送达人：签名或盖章
年  月  日




备注：属于行政复议前置法定情形的，行政执法单位应当对救济途径的告知内容作相应调整。
